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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某甲在世时，向邵某支付了货

款，用于购买碧根果、夏威夷果等坚

果，但是，邵某还未将全部货物发送完

毕，贾某甲就不幸离世。其法定继承

人贾某乙接班后，提出停止发送剩余

货物，并要求退还剩余的预付货款

321万元。邵某拒绝，贾某乙将其起

诉至法院。

“法院收到材料后，法官迅速联系

坚果共享法庭庭务主任，摸清案情，搞

清双方意见。几番沟通后，当事双方

达成调解，法院进行司法确认，整个过

程仅仅用了12天。”临安法院法官介

绍说，“快、准、稳”是这起百万元纠纷

化解在诉前的秘诀。

紧盯涉坚果买卖合同涉诉涉执涉

保关键问题，临安法院坚持一站式通

办、一揽子解纷、一次性履行的买卖合

同一件事工作理念，以“快执快保”优

化营商环境。该院还积极构建涉坚果

行业纠纷的多元化解机制，探索法治

服务倍增效应——以区法院为主导，

联合多部门及行业协会，强化行政司

法联动，从源头上化解坚果产业纠纷；

依托坚果产业园区和行业协会，开展

纠纷化解、普法宣传等工作，促进坚果

行业健康发展；利用共享法庭移动终

端推动调解政策实时宣讲、调解案例

定期发布，引导当事人选择调解方式

化解矛盾纠纷。

“临安山核桃”走出去

从“一根杆子打核桃、一个滚筒炒

核桃”起步，临安坚果产业的“骨骼”正

不断强健，中国国际坚果大会连续两

次花落临安。

品牌效应、产业集聚带来“春天”，

临安坚果行业也愈发注重商标的保护

和创新。

安徽一家食品公司在未经临安山

核桃协会的允许下，擅自在其网店中

宣传和销售商品时标注“临安山核

桃”，误导公众对商品原产地的认知。

临安山核桃协会发现后，向法院提起

诉讼，请求判令被告公司立即停止侵

权并赔偿损失。

原来，临安山核桃协会早在2009

年便注册“临安山核桃”地理标志证明

商标。法院审理认为，被告公司未经

许可使用与临安山核桃协会证明商标

近似的标识，且无法证明商品源自特

定地域或符合特定品质要求，易导致

公众误认，构成对证明商标权的侵害，

应立即停止侵权并赔偿。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作为区域品

牌，本身具有很强的组织功能，可以将

分散的农户聚集起来，按照统一的标

准生产、加工、包装、销售，从而实现生

产经营的产业化和规模化。“全面推进

乡村振兴、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拓宽农

民增收致富渠道，知识产权大有可

为。”临安法院副院长万健滨说，临安

山核桃作为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衍

生出“姚生记”等一系列知名商标。

近年来，临安法院聚焦坚果行业生

产、销售、售后等一站式的IP保护，助力

企业以知识产权转化运用促进高质量

发展。在加强知识产权意识教育方面，

该院定期对企业家、员工进行知识产权

意识培训；鼓励并引导坚果企业积极申

请专利，对坚果产品的独特配方、生产

工艺、包装设计等创新成果，积极申请

专利保护，防止他人模仿和抄袭等。

此外，在直播带货“坚果”的浪潮

下，临安法院还对于直播间商品展示、

直播间内音乐的著作权、主播形象的

肖像权保护等问题，形成常态化培训

机制，引导企业积极维护。

9月2日至6日，舟山法院与宁

波法院联合开展车辆集中扣押行

动，通过与辖区交警部门协作，共计

查扣车辆21辆，促成和解10件，在

集中行动中通过各种执行措施执行

到位金额3700万元。

通讯员 贾舟宁 刘悦

本报记者 马丽红 摄

集中扣押

台州政法融媒体中心 牟俊华
通讯员 金梦瑶 邱钰

本报讯“法官，我回临海了，手术挺顺

利的，想和你再道声谢。”日前，临海市人民

法院执行法官鲍仲德接到电话，来电的是

被执行人高某。他所涉的终本执行案件，

曾沉寂9年未有进展，但法院以善意执行

促成和解，巧妙破了僵局。

高某与王某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哥们，

情谊深厚。成年后，两人都做起生意，互有

往来。2011年，高某拖欠王某21万元货

款，王某几次向高某催讨未果，昔日好友开

始争吵不休。2015年，为这起买卖合同纠

纷，王某将高某诉至法院，双方的隔阂进一

步加深。法院判决生效后，高某一直未履行

给付义务，王某遂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执行阶段，鲍仲德曾组织过多次调解，

但当事双方谁也不愿先退让，在私下沟通

时更是因情绪激动闹到了派出所。当时，

由于未发现高某有可供执行财产，法院只

能先对该案终结本次执行程序。

一晃9年过去，案件未有实质性进展。

这期间，鲍仲德没有放弃，经常与高某沟通，

督促他履行债务，并及时告知王某执行情况。

今年6月28日，鲍仲德得知高某因患

中耳炎导致右耳失聪，如果不接受有效治

疗可能诱发左耳失聪。而高某因为该执行

案件未了结，被法院采取了限制高消费措

施，无法乘坐飞机和高铁，只能在本地接受

保守治疗。

鲍仲德告诉高某及其家属，现在高某

身患疾病需要外出治疗，符合申请临时性

取消限制高消费的条件，等看病回来后再

行恢复。秉持善意执行理念，他也一如既

往地劝说高某：“祝你早日康复，也希望你

能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和偿还能力主动履

行，早一天履行完毕就早一天卸下这包袱，

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对于这一人性化执行举措，高某及其家

属都十分感激。一番商量后，高某亲属主动

联系鲍仲德，提出要凑钱支付执行案款，希

望法院能从中协调。鲍仲德立即联系了申

请执行人王某。“这笔钱拖了这么多年，现在

高某的家里人愿意帮他还，是个难得的转

机。”鲍仲德劝说，“你们从小一起长大，现在

年过半百，头发也开始白了，这些年彼此都

不容易，过来一趟，当面好好说说。”

几番劝说，王某终于同意来法院进行协

商。时隔多年，王某再见高某，看到了他的

身体状况，想起年少时光，一时也颇为感慨，

态度和缓了许多：“法院这么多年一直很重

视我的案子，我很感谢，现在老高有困难，我

这边也愿意退一步。”最终，王某自愿放弃多

年来的利息损失，只要求拿回原合同款项。

高某的家人交齐了执行款。在办理结案手

续时，王某和高某放下多年积怨，握手言和。

通讯员 李梦珅 郑熠炯

本报讯 又是一年开学季，杭州公安上

城交警把服务做优靠前、把工作做精做细，

将“开学第一课”送进教室里，扎根路面把

护校工作落实落深，让交通安全知识根植

学生、家长和老师的心中。

由于每所学校的具体情况不一，要做

到有针对性地解决实际困难，就必须主动

出击。这个开学季，上城交警突破传统“开

学第一课”自己主讲的模式，致力于打通警

与校之间的信息沟壑，既当授课人又当倾

听者。

“我们讲述固然重要，但更要知道学校

有什么具体困难需要我们协助解决。”上城

交警大队四季青中队副中队长韩玉枫说。

开学前，四季青中队提早走访调研，从上下

学学生人数、附近泊车位数、车道承载量到

接送私家车占比等各项数据尽在掌握，并

制定了《钱江新城实验小学家长接送车辆

停放及交通组织方案》，将交通优化从“最

后一公里”精确到了“米”级、将上下学高峰

时段区间精确到了分钟。像这样的“微”方

案还有很多，沟通做在前、服务走在前，警

与校就这样双向奔赴。

9月1日，杭州交警护校岗正式启动。

上城交警提前调整排班，优化部署警力，目

前，每日投入警力约120人次，在护校岗上

为辖区内60余所学校学生上下学保驾护

航。

护航开学季，警与校双向奔赴

善意执行下，老哥俩放下了多年积怨

本报首席记者 许梅 通讯员 秀舟

本报讯 微信公众号是很多人日常获

取信息的重要渠道。那么，万一上面发布

的是虚假信息，被骗了怎么办？近日，嘉兴

市秀洲区法院就审理了这样一起利用微信

公众号发布诈骗广告的案件。

2023年5月的一天，钟某在家刷手机

时，收到了一篇本地某知名公众号的推文

——“刚刚通知：全体嘉兴人一定要注意！

只有今天！”怀着好奇心，钟某点开了这篇

推文。推文里介绍了一个“蚂蚁微客”软

件，称在家也可以做任务赚钱，后面附有下

载软件的二维码。因为是本地公众号发布

的，钟某比较信任，没有多想就下载了软件

开始做任务，并由此掉进了诈骗团伙的陷

阱，累计被骗108425元。

这个微信公众号为什么会推送诈骗推

文？

事情和李某有关。李某是一传媒公司

的股东，原本做学历推广，后因生意不景

气，加了一个社交群推广业务。在群内他

结识了张某（另案处理），张某称只要李某

找平台发布广告，可按照投放情况得到高

额的广告提成，而且广告内容也会由张某

编辑好文案，李某只需要联系平台即可。

于是，李某招募员工，通过公众号平台进行

广告投放。尽管在发布广告的过程中有平

台反馈文案有诈骗风险，但李某为了提成，

仍继续投放，涉案的嘉兴本地某微信公众

号平台就是其中之一。

案件办理过程中，李某退赔钟某损失

2万元。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李某明知他人

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为他人犯罪提供

广告推广等帮助，其行为已构成帮助信息

网络犯罪活动罪。被告人李某归案后如实

供述罪行，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其自愿接

受处罚，可以依法从宽处理；其能退赔被害

人部分损失，可酌情从轻处罚。故判处其

有期徒刑7个月，缓刑1年2个月，并处罚金

3000元。

“在案件审理中，我们发现嘉兴某文化

传播有限公司在未依法查验广告主的证明

文件，广告内容真实性无法确认，且未订立

书面合同的情况下，即在其公司名下某微

信公众号刊登了涉电信网络诈骗相关广

告，致使本案被害人因诈骗遭受损失。”经

办法官表示，针对案件暴露的问题，秀洲法

院向南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司法建

议，建议对该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广告费

用予以没收并处以罚款；同时，建议对辖区

内有关行业公司进行法律培训，强化广告

经营者的法律意识，建立健全广告业务的

承接登记、审核、档案管理制度，杜绝此类

事件再次发生。南湖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收

到司法建议后，责令该公司改正违法行为，

对其罚款3.6万元，并组织辖区内广告经

营企业召开《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宣传培

训会，强化互联网广告监管、促进辖区内互

联网广告业健康发展。

另外，秀洲法院还向该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发送企业风险提示函，建议建立并完

善内部审核流程，确保今后所有广告发布

前均经过严格审查并严格合同签订流程

等。

知名公众号发布涉电诈推文，有人被骗10万余元
案子判了，法院还发出司法建议和风险提示函


